	新北市鶯歌區公所公立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使用許可證申請書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證號：


申請人簽名：
	申

請

人
	姓名
	出生日期
	與亡者關係
	身分證統號
	聯絡電話

	
	
	
	
	
	

	
	戶籍地址：

	
	通訊地址：□同戶籍地址

	
	電子信箱：

	聯
絡
人
	姓名
	與亡者關係
	聯絡電話
	行動電話

	
	
	
	
	

	亡

者
	姓名
	出生日期
	死亡日期
	身分證統號

	
	
	年月日
	年月日
	

	
	戶 籍 地 址
	火化(起掘)日期

	
	
	年  月  日

	
	遷出地點
	遷出日期
	預定晉塔日期
	存放位置

	
	
	
	年  月  日
	

	檢附證件
	□申請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及印章或簽名 □亡者除戶謄本    □申請人與亡者關係之證明文件
□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          □火化許可證      □起掘或遷出許可證明     
□申請人戶籍謄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國外之死亡證明或火化許可證明（含認證中文譯本）  
□中低或低收入戶等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□委託書          □其他：

	審查申請資格
	□本市籍亡者(一般身分)。      □亡者係列冊之低收入戶。     □亡者設籍於回饋里4年以上
□亡者因公死亡之軍公教人員。  □本市籍亡者於醫療院所捐贈器官或遺體者之市民。
□亡者係本市原住民、中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老人、請領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者、請領兒童少年生活扶助補助者之市民。
□非本市籍亡者，申請人為本市市民連續設籍本市四年以上，其配偶或直系血親使用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者。
□申請人為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，且為亡者之配偶或四親等內直系血親者。

□因天災、事變、不可抗力或特殊原因死亡或其家屬生活陷於困難，經新北市政府專案核准之市民。

□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簽准者，依本府核准金額減免之。

	審查結果
	□核可    入塔費用              元，減免             元，應繳納             元 

	
	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審查完畢請確實填寫入塔應繳納費用)

	重要告知事項及備註
	1. 申請人應依「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收費標準」及「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使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使用本市各公立骨灰(骸)存放設施及繳納使用費。
2. 申請人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有變更，請主動聯繫公所辦理異動，俾利後續管理。
3. 櫃位與牌位使用年限為五十年；使用年限屆滿時，應通知遺族依規定之骨灰拋灑、植存或其他方式處理。無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，由本府存放於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之。

4. 櫃位或牌位之使用年限未屆滿時，因天災、戰爭、政府法令變更、建物自然老舊無法修復等不可抗力之事由，以致櫃位損毀無法使用，本府通知申請人限期處理，通知第二次仍未處理時，得由本府依上開第3點方式代為處理，其費用由申請人負擔。
5. 本申請案之聯絡人僅於申請人無法聯繫時，協助聯繫申請人之用，不得辦理本申請案有關之事項。
此致 新北市鶯歌區公所
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（簽章）：

	承辦人
	課  長
	區  長

	
	
	



申請案編碼：5070034  公告期限：9天。





申請案編碼：5070034  公告期限：9天。








（民）民殯葬（區）06-（民）表一
（民）民殯葬（區）06-（民）表一

